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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公司与北京凯通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物资（钢绞线）

采购合同》，为预应力钢绞线销售合同，合同金额为 100,193,790.00 元（人

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双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新疆乌尉公路包 PPP 项目钢

绞线供应完成之日止。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为公司与北京凯通物资有限公司签

订的关于新疆乌尉公路包 PPP 项目的预应力钢绞线销售合同，为公司日常

经营性合同，若本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 2022 年及后续年度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稳步发展，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综

合竞争力。 

 特别风险提示：《物资（钢绞线）采购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

支付方式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如遇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

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与北京凯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凯通”）签订《物资（钢绞线）采

购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00,193,790.00 元（含税），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为公司预应力钢绞线销售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审批权限

在总经理授权范围内，公司已履行了签署本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与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本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物资（钢绞线）采购合同》所涉及产品为公司预应力钢绞线，公司与北

京凯通关于新疆乌尉公路包 PPP 项目所需钢绞线的采购和供应订立本合同。合

同金额为人民币 100,193,790.00 元（含税）。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合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凯通物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101700030J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周家井大院 

法定代表人：孙国杰  

注册资本：15548 万元  

成立日期：1992 年 09 月 01 日 

主营业务：销售矿产品、沙子、水泥、碎石、沥青（不含煤焦沥青、硝化

沥青）、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橡胶、轮胎、

电线、电缆、汽车配件、工矿机械及配件、装饰材料、百货、五金交电、农业

机械及配件、机械设备；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租赁建筑用工程机

械、设备；仓储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维修机械设备；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出租商业用房；技术推广服务；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06 月 09 日）；

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职业

介绍信息服务；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06 月 04 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 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双方 

甲方：北京凯通物资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 

 本合同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在北京市通州区签署。  

（三）合同金额：100,193,790.00 元（含税）  

（四）支付方式 

1. 执行预付款，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或银行电汇。支付银行承兑汇票贴息费

用由甲方承担。 

2. 供方同意接受以中交—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为出票人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3. 结算款一律通过合同约定的银行账号转帐支付。 

（五）履行地点和方式： 

1. 交货方式：乙方负责将货物运输并卸落至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运费已

在单价中包含，一票制结算）。 

2. 运输方式： 汽运 。 

3. 交货地点：乙方负责运至甲方工地所指定地点：东二环项目、乌尉一标、

乌尉二标、乌尉三标、乌尉四标、乌尉五标，交由指定人员签收。 

（六）履行期限： 

自双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至新疆乌尉公路包 PPP 项目钢绞线供应完成之日

止。 

（七）违约责任 

1. 乙方逾期供货的，应根据逾期供货部分的货款，按每日千分之五计算向

甲方支付逾期供货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损失。逾期超过 3 天的，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2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

所受的损失。 

2. 当乙方连续或累计超过 5 天的供货数量不能满足合同约定或甲方要求的

数量时，属于违约，甲方有权选择变更采购材料数量或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

支付合同总价 20%的违约金和赔偿损失。 

3. 乙方应对供应产品的质量负责，未经甲方同意变更生产厂家或品牌，甲

方有权终止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乙方应予以赔偿，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合同总价 20%的违约金。乙方供应的材料质量无法达到规定标准时，属于严重

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和支付合同总价 20%的违约金。 

4. 乙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按甲方要求提供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否

则，甲方有权不予支付货款，相关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同时不免除乙方提

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九）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为公司与北京凯通签订的关于新疆乌尉公路包 PPP 项目的预

应力钢绞线销售合同。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银龙预应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疆银龙”）为公司在新疆地区的预应力钢材生产基地，“十四五”期间，

国家将持续加大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的快速发展，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新

疆银龙作为新疆地区预应力钢材生产基地，在生产、销售预应力钢材产品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及供应链优势，能够对新疆地区的市场需求作出及时

响应，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使新疆银龙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二）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若本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 

2022 年及后续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稳步发展，提升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三）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本次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物资（钢绞线）采购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等内容

作出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宏观政策、

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5 日 


